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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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王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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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奕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經限制出境、出海，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王永豪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

捌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王永豪（下稱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

經原審認被告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

務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

相當理由認有逃亡、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且有限制出

境、出海之必要，合於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規定，乃自民

國109年12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限制被告出境、出

海，並自110年8月17日、111年4月17日、111年12月17日、1

12年8月17起，各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原審以被告法

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判處有期徒刑13

年，並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9億2663萬2800

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理中，並經本院裁定自

113年4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二、按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

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

不得逾10年；法院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應給予被告

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

段、第4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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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茲前開期間即將於113年12月16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

證，並發函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被告及其

辯護人雖均未表示意見，然被告所涉前開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犯罪嫌疑依然重大，且被告

持有外國護照，更有另案通緝之紀錄，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

亡之虞，再衡以本件被害人數眾多，被害金額高達上億元，

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基於被告所涉犯罪對於法益侵犯之危害

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本院認前揭限制出境、出

海之事由仍然存在，且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

定自113年12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四、限制出境、出海之執行機關：

　㈠內政部移民署

　㈡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 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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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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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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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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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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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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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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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奕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經限制出境、出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王永豪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王永豪（下稱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經原審認被告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且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合於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規定，乃自民國109年12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並自110年8月17日、111年4月17日、111年12月17日、112年8月17起，各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原審以被告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9億2663萬28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理中，並經本院裁定自113年4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二、按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法院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應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第4項定有明文。
三、茲前開期間即將於113年12月16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發函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均未表示意見，然被告所涉前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犯罪嫌疑依然重大，且被告持有外國護照，更有另案通緝之紀錄，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衡以本件被害人數眾多，被害金額高達上億元，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基於被告所涉犯罪對於法益侵犯之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本院認前揭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仍然存在，且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自113年12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四、限制出境、出海之執行機關：
　㈠內政部移民署
　㈡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 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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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奕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經限制出境、出海，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王永豪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
捌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王永豪（下稱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
    經原審認被告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
    務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
    相當理由認有逃亡、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且有限制出
    境、出海之必要，合於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規定，乃自民
    國109年12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限制被告出境、出
    海，並自110年8月17日、111年4月17日、111年12月17日、1
    12年8月17起，各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原審以被告法
    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判處有期徒刑13
    年，並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9億2663萬2800
    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理中，並經本院裁定自
    113年4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二、按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
    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
    不得逾10年；法院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應給予被告
    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
    段、第4項定有明文。
三、茲前開期間即將於113年12月16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
    ，並發函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被告及其辯
    護人雖均未表示意見，然被告所涉前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
    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犯罪嫌疑依然重大，且被告持
    有外國護照，更有另案通緝之紀錄，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
    之虞，再衡以本件被害人數眾多，被害金額高達上億元，危
    害社會治安甚鉅，基於被告所涉犯罪對於法益侵犯之危害性
    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本院認前揭限制出境、出海
    之事由仍然存在，且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
    自113年12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四、限制出境、出海之執行機關：
　㈠內政部移民署
　㈡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 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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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奕全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經限制出境、出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王永豪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告王永豪（下稱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前經原審認被告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且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合於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規定，乃自民國109年12月17日起至110年8月16日止，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並自110年8月17日、111年4月17日、111年12月17日、112年8月17起，各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原審以被告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9億2663萬2800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理中，並經本院裁定自113年4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二、按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法院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應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第4項定有明文。
三、茲前開期間即將於113年12月16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發函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均未表示意見，然被告所涉前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犯罪嫌疑依然重大，且被告持有外國護照，更有另案通緝之紀錄，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再衡以本件被害人數眾多，被害金額高達上億元，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基於被告所涉犯罪對於法益侵犯之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本院認前揭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仍然存在，且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自113年12月1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
四、限制出境、出海之執行機關：
　㈠內政部移民署
　㈡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 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